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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 

关于若羌县推行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培训工作 
的通知 
 

各乡镇、各相关部门： 

为加快推进我县水资源利用和定额灌溉工作的实施，根据

《关于转发“关于同意自治州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管理指导意见的

批复”的通知》（巴水发（2014）237 号）要求，2021 年开始在

全县基本农田推行农业定额灌溉，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，取得实

效，决定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及宣传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前期准备阶段 

（一）资料收集：县水利局负责收集定额灌溉的相关文件；

各乡镇基本农田用水现状；各乡镇村民小组现有基本农田供地表

水的面积、时间、总水量及供地表水农户姓名、基本农田面积、

灌溉水量；各村委会干支斗渠供水量情况；整理培训资料（侧重

水管员）等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收集定额灌溉相关技术、实施意

义及主要做法等资料。 

责 任 人：汪秀芬、艾尔肯·哈斯木、胡文军、苏勇宏 

完成时限：1 月 25 日前 

（二）业务培训：对全县各水管站水管员开展业务培训，包

括定额灌溉意义、各实施地块水的测算和操作、测水设备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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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维护、水资源费征收等，要求水管员全员参加并熟练掌握各项

业务。 

责 任 人：汪秀芬、艾尔肯·哈斯木 

完成时限：1 月 31 日前 

参加人员：全县各水管站水管员 

培训地点：县水利局会议室 

二、广泛宣传阶段 

自 2021 年 1 月 19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对全县农业乡镇

全体机关干部、村干部、“访惠聚”工作队员和全县基本农田农

户开展定额灌溉技术轮训；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技术人员准备

培训讲课材料、宣传资料、宣传单等；县水利局、各乡镇水管站

负责准备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，并配合开展轮训工作；各乡镇、

村负责提供场地和组织人员、LED 屏字幕、话筒音响设备等。 

（一）机关干部轮训 

1. 铁干里克镇  

时    间： 2021 年 1 月 19 日 16：00-17：00 

组 织 人： 王伦青 铁干里克镇党委书记（兼任） 

主 持 人： 肉  孜·尕依提 铁干里克镇镇长 

宣 讲 人： 李占举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副主任 

王  强 县水利局局长 

石国海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

            朱时兵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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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胡文军 红枣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汪秀芬 县水管站副站长 

            艾麦尔·尼亚孜 县水利局干部 

参加人员：  全体机关干部、职工 

地    点：  铁干里克镇会议室 

2. 吾塔木乡 

时    间： 2021 年 1 月 23 日 10：30-11：30 

组 织 人： 王  鹏 吾塔木乡党委书记 

主 持 人： 凯赛尔·库尔班 吾塔木乡乡长 

宣 讲 人： 左  勇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

王  强 县水利局局长 

石国海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

            朱时兵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 

            胡文军 红枣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汪秀芬 县水管站副站长 

            艾麦尔·尼亚孜 县水利局干部 

参加人员：  全体机关干部、职工 

地    点：  吾塔木乡会议室 

3. 瓦石峡镇  

时    间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10：30-11：30 

组 织 人： 孙惠杰 瓦石峡镇党委书记 

主 持 人： 吾斯曼·吐尔地 瓦石峡镇镇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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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讲 人： 姜  华 县政协一级调研员 

王  强 县水利局局长 

石国海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

            朱时兵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 

            胡文军 红枣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汪秀芬 县水管站副站长 

            艾麦尔·尼亚孜 县水利局干部 

参加人员：  全体机关干部、职工 

地    点：  瓦石峡镇会议室 

（二）“访惠聚”工作队员、村干部、农户轮训 

组 织 人： 各村第一书记 

主 持 人： 包村乡镇领导 

参加人员： 全体村民 

地    点： 各村会议室 

宣 讲 人： 王  强 县水利局局长 

石国海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

            朱时兵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 

            胡文军 红枣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汪秀芬 县水管站副站长 

            艾麦尔·尼亚孜 县水利局干部 

（三）全县各乡镇村宣讲时间安排 

1. 铁干里克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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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果勒吾斯塘村 

果勒吾斯唐村民小组：  1 月 19 日 17：30--18：30 

萨依巴格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19 日 10：30--11：30 

博斯坦村民小组：      1 月 19 日 12：00--13：30 

（2）亚喀吾斯塘村 

亚喀吾斯唐村民小组：  1 月 20 日 10：30--11：30 

洛浦村民小组：        1 月 20 日 12：00--13：30 

亚尔巴格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0 日 16：00--17：00 

东塔提让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0 日 17：30--18：30 

（3）努尔巴克村       1 月 21 日 10：30--11：30 

（4）铁干里克村       1 月 21 日 12：00--13：00 

（5）托格拉克勒克村 

吐格买里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1 日 16：00--17：00 

布拉克巴什尔村民小组：1 月 21 日 17：30--18：30 

托格拉克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1 日 18：45--19：30 

（6）英苏牧业村       1 月 22 日 10：30--11：30 

（7）库尔干村 

兰干村民小组：        1 月 22 日 12：00--13：00 

夏普吐勒克村民小组：  1 月 22 日 16：00--17：00 

英阿瓦提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2 日 17：30--18：30 

2. 吾塔木乡 

（1）尤勒滚艾日克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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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尔贵村民小组：      1 月 23 日 11：40--12：40 

尤勒滚艾日克村民小组：1 月 23 日 13：00--14：00 

巴格艾日克村民小组：  1 月 23 日 16：00--17：00 

农科站村民小组：      1 月 23 日 17：30--18：30 

（2）果勒艾日克村 

提木村民小组：        1 月 24 日 10：00--11：00 

库西艾日克村民小组：  1 月 24 日 11：15--12：15 

果勒艾日克村民小组：  1 月 24 日 12：30--13：30 

（3）依格孜吾斯塘村 

户加村民小组：        1 月 24 日 16：00--17：00 

依格孜吾斯塘村民小组：1 月 24 日 17：15--18：15 

萨依勒克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4 日 18：30--19：30 

（4）西塔提让村 

吐户村民小组：        1 月 25 日 10：30--11：30 

吐鲁番村民小组：      1 月 25 日 11：45--12：45 

西塔提让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5 日 13：00--14：00 

（5）昆其牧业村       1 月 25 日 16：00--17：00 

 3. 瓦石峡镇 

（1）吾都勒斯塘村 

塔里克村民小组：      1 月 26 日 11：45--12：45 

吾都勒村民小组：      1 月 26 日 13：00--14：00 

阿克塔什村民小组：    1 月 26 日 16：00--17：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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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艺场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6 日 17：15--18：15 

（2）吾塔木村+牧业村 

巴西艾日克村民小组：   1 月 27 日 10：30--11：30 

英吾斯唐村民小组：     1 月 27 日 11：45--12：45 

吾塔木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7 日 13：00--14：00 

胡木丹琼库尔村民小组： 1 月 27 日 16：00--17：00 

琼艾格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7 日 17：15--18：15 

博斯坦村民小组+牧业村：1 月 27 日 18：30--19：30 

（3）新建村 

博孜也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8 日 10：30--11：30 

新建村民小组：         1 月 28 日 11：45--12：45 

阔纳协海尔村民小组：   1 月 28 日 13：00--14：00 

朝阳村民小组：         1 月 28 日 16：30--17：30 

康萨依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8 日 17：45--18：45  

（4）塔什萨依村 

一棵树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9 日 10：30--11：30  

沙井子村民小组：       1 月 29 日 12：30--13：30  

各乡镇一名分管领导参加。县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各备车一

辆。在瓦石峡宣传期间食宿在瓦石峡镇，费用自理。 

（四）各部门职责 

1. 县水利局 

（1）负责全县基本农田用水量的测算、定量管理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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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负责开展节水宣传工作； 

（3）开展水管员的业务培训； 

（4）负责对全县节水灌溉区域测水设备的安装及维护工作； 

2. 县农业农村局 

（1）负责全县定额灌溉地块的准备及设计工作； 

（2）负责做好定额灌溉的宣传和技术指导； 

（3）负责项目资金的筹措和管理； 

（4）负责做好节水灌溉的验收、效果分析评价等。 

3. 县自然资源局 

负责定额灌溉地块节水设施、设备的用地和林带的采伐手续

办理等工作。 

4. 县扶贫办 

（1）负责做好贫困户基本农田地块的核实和宣传工作。 

（2）做好扶贫项目和定额灌溉项目的对接工作。 

5. 各乡镇 

（1）负责和县农业农村局的对接，基本农田地块落实； 

（2）负责对本乡镇开展定额灌溉意义的宣传工作； 

（3）负责对定额灌溉地块节水工作的实施和日常监管； 

（4）配合农业农村局做好定额灌溉效果评价工作； 

（5）协助自然资源局做好占用林带的采伐等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乡镇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高效节水工作，认真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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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自职责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人员培训工作，严格按照疫情防

控要求，通过现场、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开展培训工作。现场

培训严格控制参训人数，参训人员必须全程戴口罩，保持间距。 

（二）各乡镇、各单位在开展工作中遇到实际困难和问题要

及时向若羌县高效节水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，办公室做好协调解

决和上报工作（传真 0996-7101977）。 

（三）各乡镇要充分发挥好农牧民夜校、升国旗等时机开展

高效节水宣传。让群众积极参与、入脑入心；发挥好“草根宣讲

员”作用在农民之间开展宣传；发挥好典型引领作用，不断加大

群众的认可和支持。 

（四）培训工作要尽量使用让农户听得懂的语言和多种形式

开展。在培训中要及时改进培训内容，总结经验。 

 

 

若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若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 


